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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

第一章 原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做好基金会新闻宣传工作，加强基金会新闻

宣传工作的管理，使之更好地为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的发展

服务，根据团中央、民政部的有关要求和基金会相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的新闻宣传

工作。

第三条 基金会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秉承基金会“服务

规范、创新”的宗旨，贴近基金会各项工作，服务基金会事业发展和

公益品牌的建立，努力打造对外宣传的和谐氛围。

第四条 新闻宣传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统一协调、服从全局

分级负责、规范程序、资源共享、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务求实效。

第五条 基金会的新闻宣传工作主要包括

(一) 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

(二) 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网站的建设。

(三) 与各主要媒体建立长期信息沟通渠道

(四) 向主管部门、基金会理事会成员通报基金会秘书处工作

第二章 新闻发布会及新闻采访

第六条 凡对基金会工作和项目开展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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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及时向社会介绍的，可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主要内容:

(一) 基金会公布重大事项。

(二) 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的启动仪式及主要公益活动。

(三) 其他有必要发布的内容

第七条 新闻发布会的审批程序:

(一) 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由办公室负责拟定举办新闻发布

会的计划，报请主管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登记备案。

(二) 各项目、各专项基金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须由项目负责人提

前将拟定的举办新闻发布会的计划上报基金会，报请主管领导批准后

组织实施，并登记备案。

第八条 接受新闻采访的相关要求:

(一)新闻发布会由基金会领导和项目负责人负责介绍新闻发布会

的内容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二)日常媒体的新闻采访，须提前将采访媒体、采访提纲上报基

金会，报请主管领导批准后，由相关部门根据采访提纲提供材料并登

记备案。

(三) 原则上，基金会不接受电话采访。

(四) 原则上，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要求的除外。

第三章 网站建设

第九条 基金会网站建设分为主网站和项目网站，基金会网站

(www.ddfddf.org)为基金会整体工作对外宣传的唯一网站。新闻宣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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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为:

(一) 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及团中央重大活动、方针、政策

(二) 介绍基金会基本情况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三) 对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开展的活动情况或进展进行

发布。

(四)展示其他媒体或机构宣传介绍基金会相关活动或有关认证评

价的材料。

(五) 关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现状。

第十条 基金会各项目、各专项基金在向基金会申请，经批复后

可成立独立网站。新闻宣传主要内容为:

(一) 介绍项目 (或专项基金) 基本情况(二) 介绍公益活动开展

情况。

(三) 根据需要对相关信息和新闻进行发布。

第十一条 网站管理:

(一) 基金会和主要项目派专人对基金会网站、项目网站进行管理，

并负责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通报等。

(二) 基金会网站对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网站进行链接，各项目各

专项基金网站首页必须与基金会网站链接。

(三) 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网站主要新闻，须上报基金会，经办公

室核定后在基金会网站主页新闻动态栏目中进行宣传。

(四) 主要项目每月须向基金会网站提交若于公益信息，并注明出

处。由基金会办公室核定后，上传至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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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媒体联系

第十二条 基金会新闻宣传工作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要与媒体

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加强联系，积极配合，通力合作，正确引导媒体

对基金会各项工作开展全面、准确、客观的宣传报道，共同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

第十三条 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要整合媒体资源，形成

固定的合作媒体及固定的媒体联络人。

第十四条 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通过其他媒体的宣传材

料，需统一上报基金会，由办公室审核后，方可对外发布。

第五章 信息通报

第十五条 主要项目每月月底前提交部门工作简报。

第十六条 基金会办公室每个月撰写基金会工作简报

第十七条 基金会每月向理事、主管部门或有关机构寄送工作简

报。

第十八条 每年年末审计后，向各主要捐赠人寄送审计报告和项

目实施报告。

第十九条 基金会对每年捐赠款物使用情况进行网上公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基金会及各项目、各专项基金网站工作情况，计入项

目年度考评。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